
「淡江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及其附表)」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114.08.06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14學年度第2次會議通過 

114.09.03 處秘法字第1140000029號函公布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

時，應提報申請升等時近

六學期之各項教學、服務

資料，不列計申請當學期

及取得現職前之資料，由

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就各項標準予以初審，填

列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並

以書面列出具體考評情

形。初審之教學服務成績

併著作審查結果送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依本校教

師升等規則審議。 

第五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

時，應先提報升等前任教

滿六學期內之各項教學、

服務資料，由系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委員就各項標準

予以初審，填列教學服務

成績考核表並以書面列出

具體考評情形。初審之教

學服務成績併著作審查結

果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

審議。 

為避免與前一職級送審採計

學期之教學及服務成績重複

計算，另避免教師誤會申請

當學期得計分，故明確定義

為取得現職後任教學期且申

請當學期不計入。 

 

附表「教學及服務分項評分準則」之「備註」修正對照表 
 

114.08.06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14學年度第2次會議通過 

114.09.03 處秘法字第1140000029號函公布 
修正後備註 現行備註 說    明 

一、其他未列舉項目及評分細

項加減分標準，由各發聘

一、二級單位自訂。 

二、各分項成績均依提報申請

升等時近六學期之資料

以分數評定，不列計申請

當學期及取得現職前之

資料，各單項分數最高以

100分為上限。 

一、其他未列舉項目及評分細

項加減分標準，由各發聘

一、二級單位自訂。 

二、各分項成績均依提報升等

前任教滿六學期內之資

料以分數評定，各單項分

數最高以100分為上限。 

配合本規則第五條條文修正。 

 
 


